蔡甸区第二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城关片区、中法片区、经开片区、索河片区、石山堡片区、侏儒片区、桐湖片区、消泗片区）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为促进蔡甸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和《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3号）有关规定，蔡甸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蔡甸区第二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城关片区、中法片区、经开片区、索河片区、石山堡片区、侏儒片区、桐湖片区、消泗片区）（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内容如下：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位于武汉市蔡甸区，总面积111.6399公顷。

城关片区总面积15.8853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15.8853公顷，四至范围为：东临马家渡村，西至蝙蝠村，南至马家渡村，北临马家渡村。

中法片区总面积41.1627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15.4065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易家岭村，西临宋湾村，南至易家岭村、宋湾村，北达易家岭村、宋湾村；零星地块一面积4.9841公顷，位于石洋村；零星地块二面积8.9443公顷，位于夏家咀村；零星地块三面积7.1515公顷，位于大山口村和马鞍村；零星地块四面积0.0816公顷，位于大山口村；零星地块五面积4.5947公顷，位于集贤村。
经开片区总面积34.5482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19.7724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丘林村，西至丘林村、新安堡村，北至丘林村，南达丘林村、新安堡村；零星地块一面积3.6969公顷，位于康湾村和毛湾村；零星地块二面积0.7058公顷，位于玛瑙村和联盟村；零星地块三面积2.9033公顷，位于玛瑙村；零星地块四面积5.9866公顷，位于康湾村、常福村；零星地块五面积1.4832公顷，位于毛湾村。
索河片区总面积1.6585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1.2771公顷，四至范围为：北至金龙村，南至金龙村，西临天鹤山，东靠天鹤山；零星地块一面积0.0869公顷，位于索河村；零星地块二面积0.2945公顷，位于索河村和石马村。
石山堡片区总面积0.7293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0.7293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石山新街，西至石山堡村，北临金龙湖大道，南达石山堡村。
侏儒片区总面积9.8062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7.4388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中刘村，西至中刘村，北临G318国道，南达中刘村；零星地块一面积1.2999公顷，位于榨坊村；零星地块二面积1.0675公顷，位于高灯村。

桐湖片区总面积1.4370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1.4370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新集村，南至桐湖还建一期，西临规划二路，北达新集村。
消泗片区总面积6.4127公顷，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6.4127公顷，四至范围为：项目地块位于渔樵村，南至泗通路，东靠消泗正街。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1.在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方面
土地成片开发符合现有“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的控制要求，具体建设时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内容和理念，精准的选取重点的发展区域，对整个区域进行合理性前瞻性规划。依托蔡甸自身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紧抓蔡甸现代城兴业赋能工程建设机遇，高标准建设蔡甸城关区域；打造生态宜居的中法生态示范城；为蔡甸经开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园，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改变人才结构、城市面貌和治理模式；建成石山堡、消泗本地的工业园区，带动当地经济；增强文旅融合产业，使索河、侏儒山、消泗、桐湖等乡镇成为支撑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和具有乡村特色的绿色优居新典范，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商旅胜地和湿地花城。本次土地成片开发方案是城镇空间格局优化策略的具体落实，是国土空间战略的具体落实。
2.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面

成片开发有助于“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从而大幅度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本次土地成片开发，明确了蔡甸区近期建设、招商、投资的重点区域，对建设用地增长重点区进行保障，为片区公共服务设施同步建设提供土地保障，通过整合现状建成区和规划新增地区，形成高效集约的成片开发地段，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防治空间无序蔓延，保障成片开发区域的空间品质。
3.发展产业，带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本方案为蔡甸区人居环境、公共社会事业发展、内外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机会。城市发展进程中，生活的有序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工业发展必然带动劳动就业。成片开发可实现项目建设、投资、公共服务事业、企业、创业、产业等带动就业，有效避免了劳动力外流，降低城市就业压力，为片区进一步吸引人才集聚，促进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4.改善片区居住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感

本方案的建设，有利于解决待开发片区公共服务配套缺失等问题，加快完善片区城市功能，为产业发展腾出空间；提升人民居住的舒适度。片区内绿色化、整洁、有序的土地开发利用，有利于构建宜居、健康、便利的居住环境，从而达成改善片区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感的目的。
四、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蔡甸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发展定位及要求；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为规划控制的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留白用地等，符合城乡规划控制要求；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符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经核查，未发现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矿产资源，没有压覆现状矿山和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

五、主要用途

本方案主要用途为工矿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留白用地等用地。工矿用地35.6373公顷，占比31.92%，拟实现为工业发展提供保证，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等功能；商业服务业用地5.3717公顷，占比4.81%，拟实现促进商业发展的功能；居住用地21.3538公顷，占比19.13%，拟实现社会保障等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26.3398公顷，占比23.59%，拟实现保持生态环境、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护城市物种多样性等功能；交通运输用地7.3908公顷，占比6.62%，拟实现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促进社会平等，增进公众福利和提高经济运行效力等功能；公用设施用地1.5864公顷，占比1.42%，拟实现满足城市居民集体和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等功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1.8413公顷，占比1.65%，拟实现增进公众福利和提高经济运行效力、便利生活等功能；区域交通设施用地7.5241公顷，占比6.74%，拟实现构建区域交通网络骨架，衔接城市内外交通系统，保障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统筹跨行政区域用地协调的功能；留白用地4.5947公顷，占比4.12%。
六、公益用地情况
根据用途分区和建设项目安排，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区域交通设施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面积44.6824公顷，其中，现有公益性用地面积为12.4490公顷，规划公益性用地面积32.2334公顷，公益性用地占总用地面积比例为40.02%，满足《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七、结论

蔡甸区第二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年）（城关片区、中法片区、经开片区、索河片区、石山堡片区、侏儒片区、桐湖片区、消泗片区）符合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土空间规划、以及部、省规定的成片开发标准，已纳入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方案编制充分听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经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